2026年度闵行区体育局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一、工作目标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本市涉企行政检查单的实施意见》《优化本市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方案》《上海市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指引（2024版）》等相关文件要求，持续提高行政检查工作效能，结合我区体育系统实际，制定本工作计划。

二、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上海市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办法》《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上海市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办法》《上海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集中行使本市培训领域行政处罚权事项目录》《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三、工作内容
1.检查主体：闵行区体育局

2.检查时间：2026年4月1日至2027年3月31日
3.检查对象范围：在本辖区内从事体育赛事、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督检查4项经营活动的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
四、职责分工

1.分管领导。由分管副局长担任，统筹协调体育领域行政检查整体工作。

2.联络员。由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担任，负责与市体育局、区司法局及相关部门沟通对接，推进日常工作。

3.检查人员。由群体科、竞训科、体管中心根据工作要求安排检查人员，负责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联合检查，做好信息线索上报工作。

五、检查分类

1.有计划行政检查。根据行政检查年度计划开展检查。

2.触发式行政检查。因投诉举报、转（交）办、通过智慧监管等非现场方式发现问题等线索引起的检查。

六、检查事项和具体内容

根据市体育局工作安排，结合体育市场实际情况，以下4项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列入2026年本区体育领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监督检查

组织开展对高危体育项目场所持证情况的日常检查，推进解决无证经营问题。持续开展高危体育项目场所是否符合许可条件的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设施设备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是否取得职业资格证书，配备的人员数量是否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结合安全管理要求，开展高危体育项目场所醒目位置是否张贴体育设施设备器材和维护制度，救助人员定期培训制度，安全救护制度，运动参与者安全须知，场所负责人和相关从业人员岗位职责，应急救援制度和措施，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名录、照片等的日常检查。开展现场检查时，查看高危体育项目场所是否将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项和对参与者年龄、身体、技术的特殊要求，公示在场所内醒目位置。组织检查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者是否购买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和场所责任险。会同区文化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委、区教育局、区应急局等高危监管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开展对高危体育项目（游泳）场所的联合检查。

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督检查

组织开展对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经营者是否公示经营信息的日常检查。持续开展对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经营者是否履行书面告知义务的日常检查。组织开展对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经营者是否按照规定设定预收金额和可兑付的服务期限、次数的专项检查。组织开展对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经营者是否信息对接、报送相关信息、按照规定采取预收资金相关风险防范措施的日常检查。

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督检查

组织开展对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是否持有有效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情况的日常检查。开展对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是否公示经营信息的日常检查。结合日常获得的举报线索等组织对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是否按照规定设定预收金额和培训服务期限、次数的检查。对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查看场地是否符合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是否按照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内容开展培训并配备执教、教研人员。

体育赛事监督检查

对体育赛事活动是否和体育赛事的名称与举办区域、参与人群、活动规模、赛事内容等相符开展日常检查。对体育赛事活动是否落实相关医疗、卫生和安全保卫措施开展日常检查。
八、工作要求
1.开展涉企行政检查的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执法人员应当持有行政执法证，并按照有关规定申请“检查码”，检查时向检查对象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和“检查码”。

  2.如有举报投诉、上级交办、线索移送等情况,应当按照触发式行政检查要求开展。

  3.检查中如存在违反开放规定的，应当主动告知整改事项的依据与要求，做到“记录在案、告知到位、监督整改”，同时，将相关材料及时移交给相关部门。

  4.提高检查效率和质量，及时记录检查情况，做好汇总统计。检查结束后，根据工作需要将检查记录共享和移送给相关单位。
                                   闵行区体育局

                                 2026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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